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皖卫医„2018‟14 号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各市及省直管县卫生计生委，各医疗卫生机构： 

为规范医疗机构处方审核管理，减少或杜绝不合理用药及用

药错误，保障患者用药安全，我委组织制定了《安徽省医疗机构

处方审核管理规范（试行）》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执行过程

中如遇特殊情况请及时报我委医政医管处，以便修订与完善。 

联系人：彭玉池，电话：0551-62998059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安徽省卫生计生委 

2018 年 5月 15日 

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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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试行）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 

第一条  为规范医疗机构处方审核工作，促进临床合理用

药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

药法》《医疗机构药事管理规定》《处方管理办法》《医院处方点

评管理规范（试行）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本规范。 

第二条  处方审核是指药学专业技术人员运用专业知识与

实践技能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、规章制度与技术规范等，对医师

在诊疗活动中为患者开具的处方进行规范性和适宜性审核，并作

出是否同意调配发药决定的药学技术服务。处方包括门急诊处方

和住院用药医嘱。 

第三条  本规范适用于各级各类医疗机构。 

第四条  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负责辖区内医疗机构处方

审核工作的监督管理。 

 

第二章  基本要求 

 

第五条  处方审核是药师履行职责，实施药学服务的核心技

术工作之一，是确保临床合理用药与医疗安全的重要环节。医疗

机构应当落实《关于加强药事管理转变药学服务模式的通知》（国

卫办医发„2017‟26 号）有关要求，建立健全处方审核管理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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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，加强药师队伍建设，提高药师处方审核水平，并在实践中不

断完善。 

第六条  处方审核应当在处方划价收费和调配前进行，未经

审核通过的处方不得收费和调配。 

第七条  处方审核岗位人员（以下简称药师）应当符合以下

要求 

（一）取得药师及以上药学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； 

（二）具有 3年以上药品调剂工作经验，并经过处方审核岗

位专业知识培训、考核合格或获得临床药师岗位培训证书。 

第八条  医疗机构应当加强处方审核信息化建设，通过辅助

信息系统为处方审核提供必要的信息，如电子处方，以及医学相

关检查、检验学资料、现病史、既往史、用药史、过敏史等电子

病历信息。 

处方审核辅助信息系统内置审方规则应有明确的临床用药

依据来源，可对处方的各项适宜性内容进行审核，审核结果应遵

循临床用药依据。 

第九条  医疗机构应当制定信息系统相关的安全保密制度，

防止药品、患者用药等信息泄露，做好相应的信息系统故障应急

预案。 

 

第三章  流程与内容 

 

第十条  处方审核依据包括：国家药品管理相关法律、法规

和规范性文件，药品说明书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临床用药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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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》《中国国家处方集》，临床诊疗指南，临床路径指导原则等。 

第十一条  医疗机构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学委员会（学组）

可结合本机构的实际情况，在充分考虑患者使用药物的安全性、

有效性、经济性等综合因素基础上，对已有临床用药依据进行规

则补充，制定适合本机构的临床用药规范，为处方审核提供依据。 

第十二条  处方审核流程： 

（一）电子处方审核流程与说明 

1.电子处方是指由医疗机构信息系统形成的无纸化电子处

方或需要打印的纸质处方。 

2.医师开具处方，处方审核辅助信息系统进行初筛，药师通

过信息系统接收经初筛的处方，对处方规范性和适宜性进行人工

审核。审核通过的处方，方可计价收费并进行调配。 

3.药师审核发现不合理处方时，通过信息系统将处方退回处

方医师，告知存在的问题，请其确认或者重新开具后进行重新审核。 

4.药师审核处方发现严重不合理用药或者用药错误时，应当

拒绝调剂，及时告知处方医师，请其修改或者重新开具后进行重

新审核并记录，按照有关规定报告。 

（二）手写处方审核流程与说明 

1.手写处方是指医师手工开具的纸质处方。 

2.医师开具处方，交给药师对处方规范性和适宜性进行人工

审核。审核通过的处方，方可计价收费并进行调配。 

3.药师审核发现不合理处方时，采用适当的方法将处方退回

处方医师，告知存在的问题，请其确认或者重新开具后进行重新

审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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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药师审核处方发现严重不合理用药或者用药错误时，应当

拒绝调剂，及时告知处方医师，请其修改或者重新开具后进行重

新审核，并应当记录，按照有关规定报告。 

第十三条  处方审核内容： 

（一）门急诊处方的规范性审核 

1.处方应符合规定的标准和格式，处方医师签名或加盖的专

用签章有无备案，电子处方是否有处方医师的电子签名。 

2.逐项检查处方前记、正文和后记是否符合《处方管理办法》

等有关规定，内容是否正确、清晰、完整。（1）处方前记包括医

疗机构名称、费别、患者姓名、性别、年龄、门诊病历号、科别、

临床诊断（中医诊断包括病名和证型）、开具日期、麻醉药品和

第一类精神药品处方还应当包括患者身份证明编号或代办人姓

名、身份证明编号；（2）处方正文包括药品通用名称、剂型、规

格、数量、用法用量；（3）处方后记有医师签名或者加盖专用签

章。 

3.内容审核：（1）年龄应为实足年龄，新生儿、婴幼儿应写

日、月龄，必要时要注明体重；（2）中药饮片应单独开具处方； 

（3）西药和中成药可以分别开具处方，也可以开具一张处

方。开具西药、中成药处方，每一种药品应当另起一行，每张处

方不得超过 5种药品；（4）药品名称应使用经药品监督管理部门

批准并公布的药品通用名称、新活性化合物的专利药品名称和复

方制剂药品名称；医院制剂应使用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正式批准的

名称；（5）药品剂量、规格、用法、用量准确清楚，符合《处方

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不得使用“遵医嘱”、“自用”等含糊不清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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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句；（6）普通药品、麻醉药品、精神药品处方量及处方效期应

符合《处方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；（7）处方类型与颜色应符合《处

方管理办法》规定：普通门诊处方为白色；急诊处方为淡黄色，

右上角标注“急诊”；儿科处方为淡绿色，右上角标注“儿科”；

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处方为淡红色，右上角标注“麻、精

一”；第二类精神药品处方印刷用纸为白色，右上角标注“精二”；

（8）中药饮片的处方书写应符合《中药处方格式及书写规范》。 

（二）门急诊处方的适宜性审核 

1.西药及中成药处方，应审核以下项目：（1）处方用药与临

床诊断是否相符；（2）规定必须做皮试的药品，处方医师是否注

明过敏试验及结果的判定；（3）处方剂量、用法是否正确；（4）

选用剂型与给药途径是否合理；（5）是否有重复给药现象：对药

理作用相同、同类药物、含相同有效成分的药品进行重复性用药

的审核；（6）是否有潜在临床意义的药物相互作用和配伍禁忌； 

（7）着重关注中成药与西药、中成药与中药饮片之间的重复

给药、相互作用等不适宜用药的审核；（8）是否有用药禁忌：

特殊人群如儿童、老年人、孕妇及哺乳期妇女、脏器功能不全患

者是否有禁忌使用的药物；是否有过敏史禁忌使用的药物；是否

有诊断及疾病史禁忌使用的药物；是否有性别禁忌使用的药物；

（9）使用抗菌药物、特殊管理药品是否符合相关管理规定；使

用中成药是否符合中医药辨证施治原则等；（10）是否存在超说

明书用药，超说明书用药是否有合理的循证医学证据和本机构超

说明书用药管理审批备案资料；（11）是否存在其他用药不适宜

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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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中药饮片处方，应审核以下项目：（1）处方用药与中医诊

断是否相符；（2）饮片名称、剂量、脚注、煎用方法等是否正确； 

（3）处方中饮片的“君、臣、佐、使”组方是否合理；（4）特

殊管理饮片是否按规定开方；（5）是否存在配伍禁忌；（6）特殊

人群如儿童、老年人、孕妇及哺乳期妇女、脏器功能不全患者用

药，是否有禁忌使用的药物；（7）其它用药不适宜的情况。 

（三）住院用药医嘱的审核内容 

1.住院用药医嘱规范性审核参照本规范“第十三条（一）”。 

2.住院用药医嘱适宜性审核内容：（1）用药医嘱与临床诊断

是否相符；（2）结合诊疗过程和诊疗规范、药物治疗方案是否合

理；（3）使用抗菌药物、特殊管理药品是否符合相关管理规定；

使用中成药是否符合中医药辨证施治原则等；（4）规定必须做皮

试的药品，处方医师是否注明过敏试验及结果的判定；（5）药品

品种、剂型、规格、给药途径、用法、单日、单次、累计用量、

给药时间、连续用药时间、频次、间隔和疗程是否适宜；（6）有

无重复用药；（7）有无药物相互作用（所有当前用药，包括入院

时正在服用的药物和现有治疗方案的注射剂、口服药、外用药

等）、是否存在食物与药物的相互作用等；（8）是否有用药禁忌：

特殊人群如儿童、老年人、孕妇及哺乳期妇女、脏器功能不全患

者用药，是否有禁忌使用的药物；是否有过敏史禁忌使用的药物；

是否有诊断及疾病史禁忌使用的药物；是否有性别禁忌使用的药

物；（9）是否存在超说明书用药，超说明书用药是否有合理的循

证医学证据和本机构超说明书用药管理审批备案资料；（10）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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药品种和剂量是否考虑适应症及生理病理信息（例如年龄、体重、

性别、体表面积、妊娠期和哺乳期，检验结果如血常规、肝肾功

能、药敏试验、血药浓度等）；（11）重视入院、出院、转科、药

物治疗方案调整、医生轮换时用药医嘱的变化等带来的连续性和

协调性问题；（12）根据患者的体重、体表面积、年龄、肝肾功

能状况和其它生理信息计算给药剂量的，是否进行用药剂量的计算

与核对；（13）静脉用药混合配伍的合理性、相容性和稳定性；（14）

选用溶媒品种、溶媒浓度及溶媒用量的适宜性；（15）其他不适

宜用药的情况及需与医师进一步核实的任何疑点或未确定的内

容。 

 

第四章 质量管理 

 

第十四条  安徽省药事管理质量控制中心受我委委托，负责

我省省属医疗机构（或三级医疗机构）处方审核质量督查与管理；

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指定各级药事管理质量控制组织，对辖区

内医疗机构的处方审核质量进行督查与管理。 

第十五条  医疗机构应在药事管理与药物治疗学委员会（学

组）下设处方审核质量管理小组或指定专（兼）职人员，定期对

本机构处方审核质量开展监测与评价，发现问题及时改进。 

第十六条  处方审核质量控制与管理内容： 

（一）处方审核管理机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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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医疗机构应将处方审核工作纳入医疗管理流程和质量考

核体系；2.医疗机构应有处方审核相关的管理制度、流程与规范； 

3.医疗机构处方审核岗位设置、人员与设施设备配置以及信息化

建设应满足处方审核工作要求，并逐步建立与本机构相适应的处

方审核辅助信息系统。 

（二）处方审核过程质量控制 

1.处方审核过程追溯：医疗机构必须保证处方审核的流程可

以追溯，处方审核干预处理应保持相应的记录。 

2.处方审核反馈机制：建立不合理处方的反馈机制，并有相

应的记录。 

3.处方审核质量改进机制：针对处方审核发现的不合理处

方，应建立质量改进机制，并有相应的措施与记录。 

（三）建立处方审核质量监测指标 

1.对处方审核覆盖率、处方审核干预率、处方审核接受率等

指标进行常规和动态监测，促进处方审核工作的持续改进。 

2.开展处方审核合理率评价工作，定期对所有审方药师审核

的门急诊处方或住院用药医嘱进行专项点评，点评结果作为处方

审核合理率评价依据。 

第十七条  各级医疗机构应建立处方审核药师培训考核机

制，确保处方审核质量。 

 

第五章  附则 

 

第十八条  本规范自 2018 年 7月 1 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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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省卫生计生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18年 5月 15日印发 

校对：彭玉池 


